
《思明区进一步加快旅游和文化娱乐业
发展扶持奖励若干意见》政策解读

    一、制定背景
为促进思明区旅游、会议、住宿和文体娱乐业产业升级发展，按照对加快文化和旅游产业升级发展的相关要求，根据厦门市产业发展总体工作部署，并结合思明区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《意见》制定过程中充分走访调研了厦门建发国际旅行社、厦门厦旅国际旅行社、侠旅网等文旅重点企业，并与文旅行业从业人员进行深入探讨；多方征求了各街道、审计、司法、财政等相关部门的意见，并参考了《厦门市关于进一步促进会议展览业发展的扶持意见》部分内容，充分吸收意见和建议，形成本稿。
    二、扶持对象
    1、思明区范围内举办并入住思明区纳税且纳统酒店的各类会议，在思明区举办的国际性会议，招揽引进举办会议项目的思明区企业或机构。
    2、在思明区纳税且纳统的规模以上旅行社和文体娱乐业、限额以上住宿业企业。
    三、扶持措施
（一）会议发展奖励
对在思明区范围内举办并入住思明区纳税且纳统酒店的各类会议，按照参会人数和住宿类别给予相应奖励。
1、境内会议奖励。对参会人数达100人（含）以上的各类境内会议，住宿四星级饭店（或相当于该档次）达200-9999间夜数的，给予2万元至50万元奖励；住宿四星级饭店（或相当于该档次）达10000间以上，给予80万元奖励(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80万元)。间夜数以四星级饭店（或相当于该档次）为基准，五星级饭店（或相当于该档次）按1.2的系数折算，其他饭店按0.8系数折算。
2、国际（境外）会议奖励。对于在思明区举办的国际性会议，参会人员来自3个及以上境外国家或地区（含港澳台）的国际（境外）会议，境外参会人数达到 20-1999人的，给予3万元至50万元奖励；境外参会人数达到 2000人以上的，给予100万元奖励（最高奖励不超过100万元）。
3、订货会场租补贴。在会议奖励的基础上，对于企业在思明区举办大型订货会及布展规模达到4000平方米以上的，给予实际场地租金60%的补贴，每平方米租金补贴不超过9元，每场订货会场地补贴不超过8天，每场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00万元。
（二）会议招揽奖励
对全年招揽引进10个（含）以上会议项目（含企业自办会议）的思明区企业或机构给予全年奖励总额20%的超额奖励。 
（三）产业稳定增长奖励
1、新增纳统奖励
（1）在我区新纳统且年营收5000万（含）以上的规上重点旅行和文体娱乐业，一次性给予20万奖励。
（2）在我区新纳统且年营收2000万（含）以上的限上重点住宿业，一次性给予20万奖励。
2、规上旅行社和文化娱乐业营收增量奖励
　  （1）对当年（核算月份1-11月份）营收达5000万元以上的重点旅行和文体娱乐业，当年营收增量部分按每增加1000万元给予1万元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　  （2）对当年（核算月份1-11月份）营收5亿元（含）以上的重点旅行和文体娱乐业，当年营收增量部分按每增加1000万元给予2万元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　  （3）对当年（核算月份1-11月份）营收10亿元（含以上）的重点旅行和文体娱乐业，当年营收增量部分按每增加1000万元给予5万元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    （4） 对当年（核算月份1-11月份）营收20亿元（含）以上的重点旅行和文体娱乐业，当年营收增量部分按每增加1000万元给予10万元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 
    3、限上重点住宿业营收增量奖励
    （1）对当年（核算1-12月份）营收达2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重点限上住宿业企业，当年营收增量部分按每增加200万元给予1万元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　　（2）对当年（核算1-12月份）营收8000万元以上（含）的重点限上住宿业企业，当年营收增量部分按每增加200万元给予2万元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60万元。
　　（3）对当年（核算1-12月份）营收2亿元以上（含）的重点住宿业企业，当年营收增量部分按每增加200万元给予3万元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　　（4）对当年（核算1-12月份）营收5亿元以上（含）的重点住宿业企业，当年营收增量部分按每增加200万元给予4万元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    四、申报流程
（1） 会议奖补申报流程
①申报流程：申请人填写申报材料→向市会展协会申报→市会展协会、区文化和旅游局共同组织现场核查→区文化和旅游局审核→区财政局审批→呈区政府审批→组织公示→申请人出具收款票据→核发奖励金。
②申报时间：会议开始前的5-10个工作日。全年收件，分季度兑现。
（2） 营收增量奖励申报流程
①申报流程：申请人填写申报材料→经所属街道审核→思明区文化旅游协会统一收件上报→区文化和旅游局复审→区财政局审批→呈区政府审批→组织公示→申请人出具收款票据→核发奖励金。
②申报时间：次年第一季度内申报。  
    （三）申请提供材料内容
　　1.会议奖补申报所需提交的材料
（1） 会议开始5个工作日前入住酒店需报送的材料（各二份）
①申请奖补的报告（内容包括：会议名称、举办时间、地点、会议的基本内容、申请政府奖励的档次）
②会议专项资金奖励申请表
③会议日程安排表
④会议场租、酒店住宿合同复印件
（2） 会后15个工作日内，必须报送的材料（各二份）
①总结报告
②会议场租发票复印件
③酒店出具的住宿证明材料及人员名单（国际境外会议，需附护照复印件和签证页复印件）
④会议现场照片三张（主席台和会议前后全景各1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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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思明区企业营收奖励申请表
②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
③新增纳统企业当年营收统计报表
④规上旅行社业2020年1-11月份营收统计报表
⑤限上住宿业2020年1-12月份营收统计报表
五、有关说明
（一）已享受思明区其他扶持政策的会议项目，不可同时享受本意见扶持政策奖励；
（二）本意见会议奖励可与省市出台的其他会议业扶持政策同时享受；
（三）本意见会议奖励，由主办、承办、执行单位或入住酒店提出申请，且只能由一方提出申请；
（四）涉及本意见第四条的扶持政策，与市、区出台的其他政策同类的，企业可择优但不重复享受，扶持政策另有规定的除外；
（五）本意见第四条第（一）款与第（二）（三）款可叠加享受。
    （六）2020年1月1日起符合本意见第四条的企业可参照本意见执行。


厦门市思明区文化和旅游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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